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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灿能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2,324,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5798%，可交

易时间为 2024年 3 月 29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或其一

致行动人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员

任职情况 

本次解限

售原因 

本次解除

限售登记

股票数量 

本次解

除限售

股数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尚未解除

限售的股

票数量 

1 王明华 否 - C 217,200 0.2410% 0 

2 王巍 否 - C 217,200 0.2410% 0 

3 姚宏宇 否 - C 144,800 0.1607% 0 

4 余金霞 否 - C 144,800 0.1607% 0 

5 崔立强 否 - C 144,800 0.1607% 0 

6 俞友谊 否 - C 144,800 0.1607% 0 

7 刘鸿 否 - C 69,000 0.0766% 0 

8 叶细宝 否 - C 69,000 0.0766% 0 

9 李海涛 否 - C 69,000 0.0766% 0 

10 韩滨 否 - C 69,000 0.0766% 0 

11 徐海亮 否 - C 69,000 0.0766% 0 



12 张鉴 否 - C 69,000 0.0766% 0 

13 秦海山 否 - C 69,000 0.0766% 0 

14 王淑敏 否 - C 69,000 0.0766% 0 

15 杨大奎 否 - C 69,000 0.0766% 0 

16 季建春 否 - C 69,000 0.0766% 0 

17 刘田翠 否 - C 69,000 0.0766% 0 

18 洪圣文 否 - C 69,000 0.0766% 0 

19 公冶允懋 否 - C 69,000 0.0766% 0 

20 莫永刘 否 - C 69,000 0.0766% 0 

21 程双妮 否 - C 69,000 0.0766% 0 

22 杨刚 否 - C 69,000 0.0766% 0 

23 周大恒 否 - C 69,000 0.0766% 0 

24 吴秀梅 否 - C 69,000 0.0766% 0 

25 李国华 否 - C 69,000 0.0766%   

合计 — 2,324,600 2.5798% 0 

 

注：解除限售原因： 
A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售 

B 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 

C 自愿限售解除限售 

D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E 公开发行前特定主体股票解除限售上市 

F 参与战略配售取得股票解除限售上市 

G 其他（说明具体原因） 

自愿限售解除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 2020年 12月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记载：本次发行对象共计 31名，

本次认购股份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

规则执行限售安排。 

截止目前，限售已满 12个月，上述人员已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公司根据《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号——股票限售及解除限售》的有关规

定办理股票解除限售登记。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29,462,654 32.6966%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46,071,122 51.1280% 

2、个人或基金 0 0% 

3、其他法人 14,575,500 16.1754% 

4、限制性股票 0 0% 

5、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60,646,622 67.3034% 

总股本 90,109,276 100% 

 

注：如公司近期办理过新增股份登记的，公司总股本以新增股份登记后的总股本为准。 

 

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不存在上市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不存在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

限售股份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如属于《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减持和持股管理》等规定的减

持预披露主体，若后续减持股份，将在减持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一）《南京灿能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 

（二）《南京灿能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申请》 

（三）《南京灿能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申请表》 

 



南京灿能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月 26日  


	一、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2,324,600股，占公司总股本2.5798%，可交易时间为2024年3月29日。
	二、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三、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四、 其它情况
	（一） 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 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 不存在上市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四） 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不存在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限售股份
	（五） 其他说明事项

	五、 备查文件

